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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每天必查酒驾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董钊

通讯员 杨厚福) 2012年春运工
作从1月8日开始至2月16日结束，
历时40天。据有关部门预测，春运
期间，济南市公路客运量将达490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为
此，济南市交警部门将严查超载、
酒驾等违法行为。

违法记录未处理

不得参加春运
济南市交警部门会同交通运

输部门在春运前深入客运企业，
对所有营运车辆驾驶人违法记录
及记分情况进行一次清理。对驾
驶客运车辆载人超过核定人数
20%以上、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
的严重违法行为，公路客运车辆

未处理交通违法记录及被记满12
分的客运车辆驾驶人信息，要在
春运之前书面抄告辖区客运企
业，督促客运企业责令当事人在
春运前将违法处理完毕，并在书
面抄告中建议客运企业，对客运
车辆仍有交通违法行为记录未处
理的，不得参加春运。

对已经被记满12分的客运车
辆驾驶人，要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
证至考试合格。对公路客运车辆两
年以内有超员违法行为，经处罚不
改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
关规定，对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予以处罚。

司机超时驾驶

将被强制休息

从2012年1月3日起至春运结
束，全面启动包括章丘枣园站、章
丘文祖站、平阴堡子站、商河开发
区站、长清金家站等5个省级春运
检查站在内的13处春运交通安全
检查服务站。对7座以上客运车辆、
校车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检查
登记，严查超员载客、疲劳驾驶、准
驾车型不符等交通违法行为。

对 600公里以上高速客运班
线，以及400公里以上普通客运班
线车辆，查验是否配齐2名以上驾
驶人换班驾驶及每人连续驾驶情
况(连续驾驶时间不超过 4小时，
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不超过8小
时)，各春运服务站发现所验客运
车辆驾驶人存在疲劳驾驶的，在
依法处罚的同时必须强制休息20
分钟以上。

每天两次查酒驾

奖励相应举报人
济南市决定，城市道路以酒后

驾车交通违法行为为整治重点，要
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
多警种联合执法以及异地用警、交
叉执法等方式，扩大勤务覆盖面。要
以饭店、餐馆、酒吧、娱乐场所周边路
段为重点，以酒后驾车易发的13时至
14时、20时至次日2时，组织足够的警
力开展集中统一查处行动，坚持每
天中午、晚上必查。

同时，鼓励广大群众提供公
路客运车辆超速、超员、疲劳驾驶
等严重交通违法线索，对查证属
实且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事先并未
掌握的，经依法查处后，对举报人

予以相应奖励。

与气象部门沟通

及时掌握道路信息
交警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

沟通，及时掌握恶劣天气和道路通
行信息。出现冰雪、雾霾等严重影响
道路通行的情况时，要立即启动应
急机制。

除因大雾能见度不足50米，或者
道路发生大面积结冰，车辆无法安
全通行的情况外，不得采取封闭道
路的交通管制措施，尽最大可能保
障通行。因路面积雪、结冰造成车辆、
人员滞留，短时间内无法疏导的，要
协调治安部门增派警力维护治安秩
序，并提请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
救助和服务。

汽车消费投诉增加，工商部门呼吁

汽车“三包”应尽快出台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姚心晖 张庆华)
8日，记者从济南市工商局直属
分局了解到，2 0 1 1 年该局共受
理全市汽车消费投 (申 )诉 7 8 0

件，同比增长了约 1 6%。汽车消
费投诉呈现出数量增加、种类
增加、处结难度增加的“三增
加”现象，“取证难、检测难、维
权难、处结难”成为汽车消费维
权的四道门坎。

据了解，780件汽车消费投
(申)诉中，商家利用格式合同随
意附加免责条款设置销售陷阱约
占投诉总量的25%，位居第一；汽
车轮胎、车辆前挡风玻璃和侧挡
玻璃以及发动机等三类汽车质量
故障易发但难鉴定，以22%的投

诉总量排在第二位。
济南市工商局直属分局有关

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汽车“三包”
规定还未出台，解决汽车质量投
诉主要依靠《产品质量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民法
通则》及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四法一条’对生产企业的惩
罚力度不够。”

上述人士表示，相关法律法
规条例严重滞后，缺乏相应的为
消费者维权的依据、经销商与消
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等、鉴定费时
费力费用昂贵，给汽车消费者维
护合法权益带来了一定困难。“相
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汽车‘三包’规
定，明确汽车销售商、制造商、修
理商的修理、更换、退货责任。”

排爆犬助阵春运
8日，春运拉开帷幕。济南火车站，铁路公安部门出

动了排爆犬嗅闻行李，防止易燃易爆物品上车。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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